
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西藏自治区分公司阿里、那曲邮件内部处理环节和阿里车

辆驾驶外包服务项目（二次）更正公告

（招标编号：XZYX-20230415）

       
一、内容：

   一、项目基本情况

原公告的采购项目编号：XZYX-20230415

原公告的采购项目名称：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西藏自治区分公司阿里、那曲邮件内部处理

环节和阿里车辆驾驶外包服务项目（二次）

首次公告日期：2023年 05月 05日

二、更正信息

更正事项：采购公告    

更正内容：申请人的资格要求 

原公告内容：

（一）该项目要求具备有效的营业执照、税务登记证、组织机构代码证（如企业是“三证合

一”的新营业执照，则提供“三证合一”的营业执照即可）；营业执照的经营范围包含外包

服务等相关经营范围。投标人需提供在阿里、那曲设置有机构的证明材料。

（二）能够开具正规的增值税专用发票；征信平台无不良信息记录；无欠薪信访等不良记录。

（三）与邮政无投资关系且存在以下情况的，不得参加该项目的投标：邮政领导人员及其亲

属和其他特定关系人、邮政员工持股（限非上市公司），以个人身份（组织委派的除外）担

任法人、董事长、总经理、监事的企业，以及邮政所属工会或员工集体出资成立的企业。

现更正为：

（一）该项目要求具备有效的营业执照、税务登记证、组织机构代码证（如企业是“三证合

一”的新营业执照，则提供“三证合一”的营业执照即可）；营业执照的经营范围包含外包

服务等相关经营范围。

（二）能够开具正规的增值税专用发票；征信平台无不良信息记录；无欠薪信访等不良记录。

（三）与邮政无投资关系且存在以下情况的，不得参加该项目的投标：邮政领导人员及其亲

属和其他特定关系人、邮政员工持股（限非上市公司），以个人身份（组织委派的除外）担

任法人、董事长、总经理、监事的企业，以及邮政所属工会或员工集体出资成立的企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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